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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莱斯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股票定向发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北京莱斯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3 月 14

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北京莱斯达电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>的议案》。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25 年 04 月 10 日出具《关于同意北京莱斯

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》(股转函[2025]538 号)（以下简称

“ 同意定向发行的函”），经审查，全国股转公司认为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符合全

国股转公司的股票定向发行要求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在同意定向发行的函有效期内未启动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认购

与缴款程序。 

 

二、公司终止本次发行的原因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尚未启动认购与缴款程序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》第3.5.3条规定：“挂牌公司取得同意定向发行的函后，在

12个月内完成缴款验资 ”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》

第7.3.3条规定：“挂牌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或中国证

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有效期截止日前未完成缴款验资的，本次股票发行自动终止。

挂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票定向发行终止公告 ”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有效期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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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日前未完成缴款验资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符合自动终止的规定，本次股票发行

自动终止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终止，不涉及违约赔偿问题，不涉及向认购对象退还认购

款项事宜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也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

益。公司因上述事件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 

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莱斯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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